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沪0117民初10375号

　　原告：浙江宏马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

　　法定代表人：应志昂，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观春、廖陈笑，浙江中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仁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王培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新、李宁，上海霖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宏马铜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仁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

通程序独任进行审理。2020年9月25日，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本院于

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观春，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新

、李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宏马铜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3年9月11日

签署的《产品购销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设备款118万元，并赔偿原告逾期还款利息

损失(以11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11日，原、被告签订

《产品购销合同》1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一套“650*25mm双面铣机组”，总金额

230万元，交货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前，被告负责将设备送至原告处并指导安装、调试

等。因被告未能按约将设备制造完成，双方于2015年8月11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合同

)》，对付款期限、设备安装调试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变更。2018年3月，被告将部

分设备运送至原告指定地点，但因被告至今未按约将整套合格的设备交付原告，造成原

告巨大经济损失。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未果，故原告提起前述诉讼请求。

审理中，原告进一步明确，因其曾于2020年6月16日向被告发出解除通知，并要求被告

于2020年6月30日前交付合格设备否则合同解除，故案涉合同解除日期为2020年7月1日。

　　被告上海仁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已经按约

履行了全部供货义务，原告自2018年3月收到案涉650机组予以闲置，被告于2019年5月

30日催促原告进行安装调试，但原告置之不理，也未提出任何质量异议，早已超过了合

同约定的两年质保期，原告明显是通过拒绝安装调试来阻碍付款条件成就。补充协议约

定如60日内原告具备安装调试条件应发函通知被告，显然是因为原告自身不具备安装条

件或具备条件但不通知被告所致。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1日，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以

下简称“购销合同”)1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650*25mm双面铣机组1台，技术要求

按技术协议，含电机、电控、液压站、一幅刀轴，总金额230万元，交货日期为2014年

2月28日前；第二条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按技术参数供



货范围，设备质保期为1年(人为因素，易损件，自然灾害除外)，不含现场安装材料及

管路；需方负责运费，供方代办托运；第八条结算方式及期限，30%预付款，30%提货

款，调试正常付30%，10%质保金1年；第十二条其他约定事项：供方负责指导安装、调

试，需方负责调试人员食宿等。

　　原、被告曾签订《浙江宏马铜业650铣面机组技术协议书》，记载了案涉铣面机组

的组成、参数等，其中，设备组成及说明记载，上卷装置、直头装置(现场制作)、开卷

机、夹送矫直机、夹送辊(二组)、上下铣面机(各一组)、上下刷辊(各一组)、侧导辊、

七辊打卷机、铣屑抽吸装置(现场制作)、铣刀冷却润滑装置(现场制作)、铣刀轴承冷却

润滑装置(用户自配)、液压系统(用户自配)、铣刀更换装置(现场制作)、电控系统；电

气自动化控制系统概要说明：铣面机列电气控制系统由电源馈送柜、驱动柜、接触器柜

、PLC控制柜、主操作台、两个操作点及直流拖动电机、交流电机和液压气压电磁阀等

组成，整个系统的程序控制和数值计算控制由PLC和人机界面处理，上下铣刀轴的上下

调整量由光电编码器检测数显针米表显示，整个系统的运行状态、运行参数、故障信息

等均在人机界面设定、修改和显示。第五条供货范围记载，直头机1台、开卷架1台、夹

送轿直机1台、二辊夹送机组2台、下铣面机1台、上铣面机1台、七辊卷取机1套、电控

系统1套、七辊打卷取机侧导辊1套、电机1套；售后服务记载，负责以上设备的指导安

装、现场机组设备指导制作，设备调试；提供基础图、机列图、易损件图、电气原理图

、外部接线图；⋯⋯，质保期为壹年(以此套机组设备到收货现场之日起，人为因素除

外)；以上价格不含基础、现场安装和现场设备制作材料、运费；以上价格含指导安装

费、指导现场设备制作费，设备调试费、设计费、税收等，落款加盖了原、被告的合同

专用章。

　　2015年8月11日，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签订《补充协义(合同)》(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1份，约定：原合同内容付款方式及期限更改及补充为，30%预付款，货到完成

安装调试且保证设备具备达到正常生产条件后付款到总货款的90%，10%质保金一年后

付款；以上补充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果，如60天需方完全有安装调试条件，供方

在60天之内必须完成安装调试且保证设备具备达到正常生产条件等，合同落款供方处由

王培瑜签字确认并加盖了被告的合同专用章，需方处由应志昂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原告的

合同专用章。

　　2017年7月20日，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签订《650双面铣付款协议书》(以下简称

“协议书”)，记载：“供方与需方于2013年9月11日签订650*25mm双面铣机组购销合同

，现因种种原因需方至今还未提货，本着相互理解、促成需方尽快从(无锡腾达)厂内提

货，经需方、供方协商达成以下付款协议：1.协议签订生效三十天内，需方须将

650*25mm双面铣机械设备全部运走，到达需方使用现场后，需方清点验收双面铣机械

设备认可后(不含电控、铣刀轴)，需方直接支付(无锡腾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提货款

30万元整，此30万元在以后需方付款给供方合同货款中扣除；2.供方须在机械设备达到

现场后3个月内完成供方合同内容中的所有设备的指导安装，工艺调试(需方自供管道除

外)，按合同和技术协议铣出铜带后，如此套双面铣机组具备生产条件，需方在10天内

不组织生产算验收合格，需方一次性全部付清合同总价的余款；3.如供方因此套双面铣



机组机械设计问题，造成此套双面铣机组不能正常生产，经过更改还不能铣出铜带产品

，供方赔偿需方已付货款10%作为损失赔偿金”，协议书落款需方代表处由应志昂签字

确认，供方代表处由俞德根、王培瑜签字确认。

　　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委托无锡腾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分别

于2018年3月11日、3月23日向原告指定的案外人浙江永压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压

公司”)发送案涉货物，且前一份发货清单上记载为“11辊矫直机1套、7辊打卷机1套、

双面铣(变频电机)2台”，应志昂在收货人处签字确认，后一份发货清单上记载“铣面

机2台、放卷机1台、压靠1台、电机带底座3台、铣面机配件全套、万向轴6件”。

　　2019年5月31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要求立即对650*25mm双面铣机组设备进行安装

调试函》(以下简称“安装调试函”)，要求原告在收到函件后7日内书面答复被告

，2019年6月15日前必须进行安装，并通知被告前往指导安装和调试等，该函件于

2019年6月1日妥投，并显示“单位收发章门卫室代”。

　　2020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委托书，记载：原告委托被告将合同编号为

RBXXXXXXXX项下的650*25mm双面铣机组出售，货款汇入原告账户，当不低于60万元

出售款到原告账上后，原告承诺七天内发货此套双面铣机组。委托书的左侧手写记载

“现有发货清单：直头压带机1套、七辊打卷机1套、上铣面机1套、下铣面机1套、11辊

矫直机1套、连轴器等附件1套、电机1套，以上是在永压现场650*25mm双面铣设备清单

”。该份委托书的落款加盖了原告公章，且应志昂签名确认，并手写记载“同意出售

，款到发货，运费由购买方负责。一切质量问题均由购买方自负”。

　　2020年6月，原告向被告发出《通知书》，记载“⋯⋯。根据合同约定，贵司需在

2014年2月28日前将设备交付通知人使用，但贵司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直至2018年3月

22日才交付了部分设备，在这期间通知人数十次的要求贵司尽快履行合同义务，将完整

的整体设备交付给通知人，并调试合格交付使用，但至今未果。为此，通知人再次通知

贵司，限贵司在2020年6月30日前履行合同义务，将完整的整套设备交付、调试合格给

通知人，逾期则通知人解除双方于2013年9月11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并要求贵

司退还收取的118万元货款，并赔偿通知人的经济损失”。

　　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针对案涉购销合同，原告付款共计118万元，包含

2011年10月12日签订的《设备定金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63万元，原告分别于

2014年10月17日、2016年1月19日、2018年3月16日委托案外人永压公司向被告付款30万

元、10万元、15万元。

　　另查明，被告于2020年4月27日将案涉购销合同项下对原告享有的债权出让给案外

人上海塘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外公司”)，后，该公司基于前述债权转让

将浙江宏马铜业有限公司诉至本院，要求后者支付剩余货款112万元等，本院于2020年

6月1日受理【案号：(2020)沪0117民初7106号】，并于2020年9月28日裁定“中止诉讼

”。

　　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浙江宏马铜业650铣面机组技术协议书》、铣面机基础

图、补充协议、协议书、发货清单、照片、光盘、腾达公司情况说明、安装调试函及邮

寄凭证、公证书、《设备定金转让协议书》、付款凭证、永压公司付款说明以及当事人



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浙江宏马600铣面机组技术协议书

》，落款日期远早于案涉购销合同的签订日期，型号与案涉铣机组不一致，且没有原、

被告盖章确认，亦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浙江宏马

铜业650铣面机组技术协议书》(以下简称“技术协议书”)，原告先是就该技术协议书

上加盖的原告合同专用章不持异议，后又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且原告未对相互矛盾的

意见作出合理解释，而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技术要求按技术协议

”等，在案涉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多次提及技术协议，但正如前文所述，本院对于原

告提交的《浙江宏马600铣面机组技术协议书》不予认定，且原告未提交其理应持有的

案涉技术协议，亦未举证证明被告提交的技术协议书并非案涉购销合同项下的技术协议

，本院亦注意到，技术协议书的部分内容与案涉购销合同约定不一致，但仅凭此亦不足

以推翻该技术协议书的真实性，故对于被告提交的该份技术协议书，本院予以认定，对

于原告提出的鉴定申请，因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案涉购销合同解除是否有相应依据，及如

果合同解除则后果如何处理。虽然案涉购销合同约定“含电控、液压站、一幅刀轴

”，但具体组成需以技术协议书为准，而技术协议书中载明“液压系统(用户自配

)”，且签订在后的2017年7月20日协议书明确约定“不含电控、铣刀轴”，表明原、被

告已就原购销合同约定的“含电控、刀轴”合意进行了变更，加之，被告于2018年3月

委托腾达公司向原告指定的永压公司分两批交付案涉货物，原告未在收货后的合理期限

内对货物数量提出异议，亦未在合同约定的一年质保期内甚或是收货后的两年内就货物

数量、货物质量、安装和调试等提出异议，且在被告于2019年5月31日向原告发函催促

安装的情况下，原告仍未组织安装等，显与常理相悖，进一步印证了被告辩称“案涉交

易不包含液压站(液压系统)、电控、刀轴和技术协议书中载明的由用户即原告自配的设

备，部分设备按照技术协议书的约定需现场制作，且系因原告的原因导致案涉设备未能

安装调试”的意见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对于原告以被告未交付整

套设备及部分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等为由主张案涉购销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基于合同解除，要求被告返还设备款并赔偿利息损

失的诉请主张，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gt;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宏马铜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170元，由原告浙江宏马铜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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